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肝帶原者，建議放寬 B 型肝炎篩檢之年齡條件乙事，因我國 B 型肝炎主要傳染因素係來自

於母體垂直傳染，已開發國家則以靜脈注射毒癮者、多重性伴侶及需經常接觸血液、體液

之醫療檢驗人員為主，本部於「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」中已針對孕婦進行全面篩檢，亦對

高危險群體提供預防接種相關建議。 

（四十三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我國開放泰國及汶萊免簽證之相關疑

慮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551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7-289） 

黃委員就我國開放泰國及汶萊免簽證之相關疑慮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東南亞國家為重要新興市場，近年來經濟快速蓬勃發展，政府提出「新南向政策」，旨在積極

開拓東南亞市場，在經貿戰略上尋求更多的外部經濟支撐力量，並非要取代中國大陸市場轉

移至東南亞，另「新南向政策」內涵與兩岸關係亦互不衝突，政府將持續與陸方溝通對話，

致力維持兩岸關係之穩定並加強交流與合作。 

二、為落實「新南向政策」並增進東南亞國家人民來臺觀光洽商，衡酌泰國及汶萊為東南亞觀光客

成長主力市場，且日韓兩國亦予東南亞等國免簽證待遇，爰政府自本（105）年 8 月 1 日起先

行試辦泰國及汶萊兩國國民來臺停留 30 天免簽證措施，試辦期限為一年，屆期將視成效決定

是否延長辦理。 

三、據觀光局最新統計數據，本年 8 月及 9 月泰國觀光客來臺人數分別為 13,589 及 14,042 人次，

均較去年同期增長 65%以上。另據內政部移民署資料，本年 8 月及 9 月泰國在臺逾期未出境

人數分別為 3 人及 5 人，違常率在 0.03%以下。另東南亞色情團體來臺經營性交易服務事，時

有所聞，目前查獲係屬增加個案，警政單位已加強查緝，以防堵此一情況擴大或惡化。為維

護境管安全並兼顧社會治安，政府相關單位將共同研商強化管控機制，並隨時進行通盤檢討

，以評估開放泰國免簽證措施是否持續實施。 

三、有關泰國政府自 9 月 27 日起將落地簽證費用由 1 千泰銖調漲為 2 千泰銖事，係為因應大量外

國旅客抱怨在泰國機場排隊久候辦理落地簽證所作之調整，透過以價制量機制降低申請落簽

人潮，且係針對各國赴泰旅客，並非僅我國旅客受到影響。為提升我國人赴泰國觀光之便利

性，外交部將持續積極進洽泰國政府基於互惠原則予我免簽證待遇。 

（四十四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有關長照財源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3 日院臺

專字第 1050095511 號） 
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7-283） 

黃委員就有關長照財源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推動長照十年計畫 2.0，民國 106 年各相關部會合計已編列 177.52 億元（含公務預算及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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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）；該計畫服務對象由 4 類擴大為 8 類，服務項目由 8 項擴增至 17 項，照顧品質及照顧

對象範圍並未打折；並將充實長照人力及佈建服務資源納入規劃。 

二、為更積極回應失能家庭需求，並擴大長照服務經費，必須有額外且穩定財源挹注，期全力發展

社區化之長照服務，用最快速度建構平價、普及之長照服務體系；經評估現階段以遺產稅及

贈與稅（以下簡稱遺贈稅）、菸稅作為長照服務之指定用途，是較為可行之作法，也是目前

支撐長照最佳財源。依財政部預估遺贈稅稅率由現行 10%調增至 20%，推估增加基金額度 1

年約 60 億元；另依該部規劃菸稅每包調增 20 元，初步估計 1 年挹注 225 億元。 

三、課徵菸品稅捐，係為達到以價制量、降低菸品消費，於獲得長照財源之同時，亦有助於適度降

低吸菸率，達到增進健康。政府以指定稅收，如遺贈稅、菸稅等項目為指定財源，較能夠「

量出為入」，視長照需求做調整，更有彈性，並達社會重分配。 

四、基此，為擴大並穩定長照財源，「長期照顧服務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於本（105）年 10 月

6 日經行政院會議通過，並於 10 月 7 日函送貴院審議。另「遺產及贈與稅法」及「菸酒稅法

」兩修正草案亦已於本年 10 月 20 日經行政院會議通過，並於 10 月 21 日函送貴院審議。衛

福部將持續進行各界之溝通與說明。未來並將視長照資源布建、整合服務模式試辦、需求評

估與支付標準滾動式檢討長照財源，籌措發展長照服務。 

（四十五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「提升老年人健康，與其照顧一堆臥

床十年的失能老人，不如提早重視老年人身體、心智、感官等

功能的完整，增加高齡人口健康生命，建立一個零失能的超高

齡社會」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552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7-301） 

許委員就「提升老年人健康，與其照顧一堆臥床十年的失能老人，不如提早重視老年人身體

、心智、感官等功能的完整，增加高齡人口健康生命，建立一個零失能的超高齡社會」所提質詢，

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隨著我國社會變遷與醫療衛生進步，生育率與死亡率雙雙出現下降趨勢，整體人口結構快速趨

向高齡化，長照需求人數也同步增加。同時因家庭照顧功能逐漸式微，使得個人與家庭的照

顧壓力日益加重，進而連帶產生社會與經濟問題，因此，建立完善長照體制，已成為完備我

國社會安全體系關鍵議題之一。 

二、依國際老人福利政策發展趨勢，均朝減少老人失能照顧年數、壓縮失能期間為目標，基此，長

期照顧十年計畫 2.0（以下簡稱長照 2.0）亦加強發展各類預防保健、健康促進等減緩失能之

預防性服務，並以社區為需求導向，辦理增強疾病預防健康促進服務，如肌力強化運動、生

活功能重建訓練、膳食營養、認知促進、口腔保健、社區照顧關懷據點、日間托老服務等。 

三、長照 2.0 規劃銜接前端初級預防功能，預防保健、活力老化、減緩失能，以促進長者健康福祉

，提升老人生活品質；向後端提供多元社區式支持服務，轉銜在宅臨終安寧照顧，壓縮失能

期間，期望減少長期照顧年數，使老人均能獲得在地且妥適的照顧服務。 


